
 

关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消费提示 

 

近期,部分消费者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以下简称意

外险）后，因遭遇“意外”难理赔而引起社会关注。为使广

大保险消费者更加正确全面的认识意外险,更好地发挥意外

险的保障功能，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中国保监会保险消

费者权益保护局做出以下消费提示： 

一、正确认识意外险 

根据中国保监会《人身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

理办法》（2015 年修订）第十二条规定，意外险是指以被保

险人因意外事故而导致身故、残疾或者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

其他事故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意外险作为一项传

统保险业务，起步较早，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国内就曾经

开办了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80 年代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后，

意外险发展平稳，产品日渐丰富，现已逐步形成了航意险、

学平险、建意险、旅意险等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险种。意外

险业务由于能够较好地发挥保险业风险管理和经济补偿的

功能，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因而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同。 

需要指出的是，意外险的“意外伤害”与我们日常所指

的“意外伤害”是不尽相同的、有其特殊的范围。通常，在

保险合同条款里，意外伤害是指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

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实。因此，只有符合保险

条款约定的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四要件才



构成意外险责任范围内的意外伤害，缺少任何一个要件，保

险公司将不予赔付。 

二、意外险消费注意事项 

近年来，随着意外险的日渐普及和运用，与意外险有关

的一些问题时有发生,需要保险消费者在消费时擦亮眼睛，

务必做到心中有数。 

（一）坚持自主消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2015 年修正）第十一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应当协商一

致，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除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必须保险的外，保险合同自愿订立。强制销售意外险

行为明显违反上述规定，为保险消费者所深恶痛绝。在保险

监管部门不遗余力打击下，该行为虽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但尚未禁绝。同时，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强制销

售意外险出现了从线下向线上发展的新变化。比如，抢票 APP

当下很流行，不过，有不少购票者发现，通过这些渠道买到

火车票，付出的成本要更高，尤其是手机 APP，有时会在不

知不觉间就买了一份交通意外险，这种购票强制销售保险行

为损害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等合法权益。当

您被强制销售意外险时，应及时向对方主张权益，也可通过

拨打 12378 热线向保险监管部门投诉反映。 

（二）仔细阅读条款。保险合同条款对于普通消费者而

言显得较为专业晦涩，因理解不一致而引发的责任认定等问

题已屡见不鲜。比如，前述意外险的“意外伤害”与消费者

理解的“意外伤害”可能并不一致。因此，购买意外险前，



请您务必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对自己不太理解、释义模糊

的概念等要及时咨询。比如，阅读意外险合同条款时，应就

“意外伤害”、“责任免除”等关键问题与保险公司进行有效

沟通，并根据自身情况谨慎选择。 

（三）及时报案索赔。保险事故发生后，您应及时通知

投保的保险公司，收集并提供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

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供保险公司作出核定。在提

交相关证明和资料后，要保持通讯畅通，及时接收保险公司

的理赔核定结果。在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

协议后，要及时跟踪理赔进展，确保理赔金发放到位。 

此外，需要提醒保险消费者的是，目前不少意外险是以

卡式形式售卖，需要自己激活后方可有效。否则，一旦发生

意外，没有激活的卡单将被视为无效保单。所以，当购买卡

式意外险后，请根据自己的需要及时进行激活操作，以便充

分享有您的权益。 

 

文章来源：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